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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公告 
 

 

茲提述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之公告 

(「2013 年公告」) ，內容關於兩項指稱事件(「指稱事件」)，兩者均涉及本公司的一家子

公司（「子公司」）及某一第三方(「第三方」)。  

如 2013 年公告中所披露，該子公司正就一家中國大陸銀行向該子公司及第三方提起的一

項訴訟提出爭議，當中該銀行指稱，該子公司已同意第三方以該銀行為受益人、質押該子

公司結欠該第三方的若干應收款項，作為第三方結欠的一項貸款的抵押 (「訴訟請求」)。  

公司董事會特此通知公司股東，中國大陸法院已判定該銀行針對該子公司的指控並無事實

根據，並已駁回對該子公司的訴訟請求。 

據本公司所知，於本公告日期，該子公司或本公司並沒有因 2013 年公告中指稱事件而在

中國大陸受到其他正在進行的調查，或面臨未決的法律或政府程序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

陳英杰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陳英杰先生、張智喬先生、張智凱先生及陳怡勳
先生，非執行董事金珍君先生（劉偉琪先生為其替任董事）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順財
先生、郭榮振先生及李德泰先生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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